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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 况 

  一、主要职能 

烟台市委老干部局是市委主管全市老干部工作的职能机构。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和参与制定全市老干部工

作的具体政策、规定。 
2、指导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单位)的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 
3、检查、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离休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组织指导老干部在“三个文明”

建设中发挥作用。 
4、调查研究全市老干部工作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 
5、指导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单位)做好老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 
6、承担市委和市委组织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烟台市委老干部局部门决算包括：局机关决算、局属事业单位决算。纳入烟台市委老干部局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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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4 个，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备注 

1 烟台市委老干部局  

   2 烟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3 山东省烟台干部休养所  

4 烟台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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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6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6 年收入总计 3407.97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3399.55 万元），包括：财政拨款收入 3322.55 万

元，事业收入 70 万元，其他收入 7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8.42 万元。 

收入总计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减少 8.4%，主要是 1、2015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走访慰问；2、为困难

破产企业抗战时期离休干部发放一次性慰问金。2016 年无此项开支。 

2016 年支出总计 3407.97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3403.55 万元），包括： 

1、按功能分类科目，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597.12 万元，教育支出（类）67.97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类）2700.17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38.29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42

万元。 

2、按经济分类科目，工资福利支出（类）903.7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类）827.89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类）1653.38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类）18.56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4.42 万元。  

支出总计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减少 8.4%，主要是 1、2015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走访慰问；2、为困难

破产企业抗战时期离休干部发放一次性慰问金。2016 年无此项开支。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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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计 3326.22 万元，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无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3322.55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3.67 万元。  

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 3326.22 万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590.07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办公经费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2697.17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困难企业离休干部各项生活补贴等以

及用于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事业单位运行及日常办公经费支出、组织离退

休干部开展活动、老年教育和党员离退休干部培训等。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 38.29 万元，主要用于职工医药费报销及由财政负担部分的医

疗保险支出。 

4、年末结转和结余 0.69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结转。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3325.53 万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 342.89 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

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办公经费支出；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支出 130.46 万元，主要用于节日走访慰问离休干部及组织活动费用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类）群众团体事务（款）；一般公共服务（类）群众团体事务（款）事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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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支出 116.72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日常办公、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事业单

位业务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支出 396.93 万元，

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办公经费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支出 1069.24 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人员

工资福利支出、事业单位运行及日常办公经费支出、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活动、老年教育和党员离退休

干部培训等；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项）支出 1231 万元，

主要用于支付困难企业离休干部各项生活补贴等。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单

位职工医药费报销及由财政负担部分的医疗保险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事业

单位医疗（项）支出 28.29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职工医药费报销及由财政负担部分的医疗保险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1439.07 万元，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具体

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 903.7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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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 

2、商品和服务支出 223.1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

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11.93 万元，主要包括：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

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4、其他资本性支出 0.2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设备的购置。 

二、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4.5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7.37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增加车改补贴费用

及老干部工作转型产生的办公经费。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6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金额 20.1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金额 20.18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2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2 辆；其他大型设备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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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及增减变动原因 

2016 年烟台市委老干部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为 26.39 万元（含局机关及 3 个

所属预算单位），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2.97 万元，公务接待

费 3.42 万元。 

2016 年“三公”经费决算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6.71 万元，主要原因是节能减排车辆运行费减少及公务

接待费减少。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 5.74 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 0.98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进一步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加大节能减排。公务接待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接

待数量未达预期并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接待标准。 

2、“三公”经费支出相关情况说明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2016 年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0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2.97 万元。主要用于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支出。使用财政

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2 辆。 

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2016 年公务接待全部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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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接待费为 3.42 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来烟走访易地安置离休干部及参观考察等公务活动，共计

接待 63 批次，248 人次。 

（五）关于预算执行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深入开展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 

一是积极搭建活动载体。在全市离退休干部中广泛开展了 “纵比知足、横比知福”活动，要求各级理

清“比”的思路、设计好“比”的载体、宣传好“比”的成效，充分展现离退休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彰

显老干部工作的社会价值；8 月份开展的全省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优秀活动日”评选活动，广大离退休干部

积极参与网上和微信投票，我市有 8 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榜上有名，获奖数居全省前列；9 月以来，组

织参加全省“最美老干部志愿者、最美老干部志愿组织、最美老干部志愿服务项目”评选活动，经过深入

发动、精心选拔，我市有 17 名老干部志愿者、11 个志愿服务组织、10 个志愿服务项目进入了全省评选

行列，目前正在进行网络投票，广大离退休干部踊跃参与，有效扩大了老干部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加强宣传，强化典型引导。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典型事迹，

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并培养、总结、宣传在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引

导带动更多老同志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5 月 6 日，举办了孙佑杰“放飞梦想，

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先进事迹报告会，市直各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代表及专兼职老干部

工作者 500 多人聆听了报告。同时，配合省《老干部之家》编辑部和市纪委《微访谈》栏目，对孙佑杰



 

 30

进行了专访，并在《老干部之家》杂志和市纪委网站进行了宣传。通过大力宣传孙佑杰的先进事迹，引

导广大老同志积极投身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和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为推动烟台率先走在前

列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是广泛开展“看烟台、谋发展、献良策”活动。通过组织离退休干部参加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参

观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等，让老同志亲身感受烟台的发展变化，激发他们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的积极

性。2 月份，组织召开了 2015 年工作情况通报大会，市领导向市直 800 多名离退休干部代表通报了工

作情况。10 月份，组织市级老领导、部分市直离休干部参观考察了烟台三中新校区、门楼水库生态保护

项目、烟台张裕国际葡萄酒城、烟台开发区城市展示中心等建设项目，让老同志亲身体会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变化。“看、谋、献”活动开展以来，广大离退休干部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累计收到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400 余条。 

四是关心下一代工作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市关工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线，以理念创

新引领工作创新，巩固扩大基层建设成果。深化党史国史教育，继续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突出抓好“五

老”队伍建设，办好“四点半学校”、学校厨房建设和“牵手关爱行动”等实事，有力推动了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深入开展，得到了国家、省关工委的充分肯定。 

二、不断加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 

一是维护老同志切身利益，积极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今年以来，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



 

 31

针对涉及老干部切身利益的公务用车改革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提前介入，超前研究，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新闻中心、东山宾馆等困难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统筹内待遇的资金筹集和发放问

题，提出了我市公车改革后市直部门老干部服务车辆配备的建议，10 月份又根据省车改办对省委老干部

局《关于离退休干部用车使用范围的复函》（鲁车改办字〔2016〕2 号）精神，与车改领导部门会商，

界定了我市离退休干部用车的使用范围，为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提供了依据。 

二是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保证老干部生活待遇全面落实。争取国资、财政资金确保 620 名上收

改制破产企业和 23 名困难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统筹外待遇及时发放到位。同时，认真做好我市接收的

17 名省属改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的统筹外待遇差的申报和发放工作；按照国办发〔2016〕62 号文件为

市直企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增加了离休费；根据我市规范精神文明奖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关于市直改

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精神文明奖发放办法的建议》，经市委分管领导同意后，及时协调财政及人社部门，

将改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精神文明奖发放到位。此外，我们还积极做好走访慰问工作。2016 年春节前，

为 65 名市级老领导和市直 1422 名离休干部发放了慰问信和慰问金。11 月份，我们还分三路对易地安

置在省外的离休干部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三是耐心细致做好信访工作，保持老干部队伍稳定。重点围绕军休干部住房补贴、部分 50630 老同

志信访、市县两级公立医院改革诊疗费合并等问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调查核实情况，向省局写出专题

报告，并耐心向老同志及子女做好政策解释工作，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今年以来，共受理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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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访 23 批次，处结率达 100%。 

创新方式方法，扎实推进文化养老工作。充分发挥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教育培训、活动学习

的主阵地作用，结合党和国家大型节庆活动，组织广大离退休干部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引导他们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为契机，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局里统一制定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系列活动方案，如孙佑杰先进事迹报告会、正能量建议征集暨春季游艺

活动、老年大学学员毕业汇报演出、老干部书画摄影展、“优秀电影展映月”、“纪念建党 95 周年摄影诗

词书画网络大赛”等大型活动。 10 月份，在市直离退休干部中集中开展了为期三天的“追寻红色记忆、

永葆革命本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活动，弘扬长征精神，激发广大老同志爱国爱党热情，

使他们永葆革命本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发展信心。 

积极培育老干部文体活动骨干队伍。组织开展了全省老干部优秀文艺团队评选工作，经过广泛发动，

我市有 10 个老干部文艺团队被评为省优秀文艺团队。积极组织参加首届全省离退休干部合唱比赛，我

市老干部合唱艺术团勇夺第一名，展现了我市广大离退休干部精湛的艺术才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市局荣获“团体金奖”和“优秀组织奖”。10 月份，组队参加了首届全省老干部乒乓球比赛，夺得女子团体

亚军、女子单打季军、男子团体第 7 名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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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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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市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财政部统一规定和要求，市级部门决算

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

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

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

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

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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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

余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三公”经费：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

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

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基本支出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

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

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